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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局积极发挥牵头带动作用

创卫专项领域工作有大提升

为更好推动我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打好创卫冲锋

战，市卫生健康局积极发挥牵头作用，带领专项提升组全力

以赴加大健康宣传教育、防控新冠肺炎工作力度，严查严管

“四小”公共场所，统筹推进病媒生物防制，大力开展卫生

村镇创建工作，专项领域工作有大提升。

一、突出村镇创建，夯实创卫基础

一是镇村卫生创建硕果累累。发挥职能优势，以推进卫

生村镇创建为先机，赢得创卫主动权。组织对饶平县创建省

卫生县城进行暗访、反馈问题，督促落实整改工作，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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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平县省卫生县城的市级技术评估；深入潮安区彩塘、东凤、

饶平县所城、大埕、海山、联饶、新圩等镇进行专业指导，

目前潮安区沙溪、凤塘、金石，饶平县浮山、浮滨、新塘等

6 个市卫生镇以及 186 个省卫生村顺利通过考核评估，开启

创卫工作快捷键。二是卫生单位创建同步推进。制定《潮州

市卫生单位评比考核标准及办法(试行)》《关于进一步推进

我市控烟工作的通知》，从组织管理、健康管理和健康促进、

环境卫生、食堂卫生、病媒生物防制等方面对各单位卫生创

建工作进行规范，深入发动全市各单位对照标准积极开展创

建工作，今年来共申报卫生单位 86 家，申报省无烟单位 140

家，市级无烟单位 49 家。三是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深入开展。

大力组织发动爱国卫生行动，组织开展“爱国卫生周”“以

环境卫生整治和传染病防控为主题”等多场次爱国卫生统一

行动，营造讲卫生、讲文明、树新风的浓厚社会氛围，让爱

卫成为创卫助推器。

二、突出多管齐下，推动健教工作

一是健康教育常抓不懈。组织举办各类知识竞赛、培训

班、健康巡讲活动，有力提升市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人

员的业务素质和宣传引导能力，强化居民应对传染病疫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二是打造立体宣传矩阵。组织全

市主流媒体投入最优质版面时段资源，开设专栏，常态化对

城市乱象进行曝光，做好追踪报道，同时充分运用各类新媒

体、新技术手段，形成立体宣传矩阵。近期潮州电视台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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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共播出新闻报道 220 多条，播放公益宣传 4900 多条次，广

播频道播放公益宣传 3000 多条次；潮州日报共刊发相关报道

及创卫宣传标语等公益广告共 345 篇；看潮州 APP 及潮州发

布、文明潮州等公众号共推出创卫宣传推文 1370 条次。三

是扩大宣传覆盖面。发挥组织优势，积极发动各级党员干部、

志愿者下沉基层，充分依托村居广播、LED 显示屏、张贴海

报、发放宣传资料、动员党员干部入户宣传等形式，着力做

细做活村居宣传动员工作，有效扩大创卫社会宣传覆盖面。

市卫生健康局还以每个补助 1000 元方式帮助湘桥区、枫溪

区各村(居)新建健康教育宣传栏 172 个，目前已全面完工进

入验收阶段。

三、突出监管指导，强化“四小”管理

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大执法力度，提高监管水平。强化对

小旅馆、小美容美发、小浴室及小歌厅“四小”公共场所的监管

力度，以城区创卫区域为重点，持续开展公共场所“四小”行业

卫生监督专项整治行动，展开全面拉网式检查，重点对卫生硬件

设施、从业人员卫生培训等进行全面检查，对无证经营、无证上

岗以及其他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处罚；坚持整治提升与日常监

管相结合、严格执法与指导帮助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排查创卫区

域内公共场所经营单位，集中整治无证“四小”单位，着力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四小行业”无证照经营、环境脏乱差、基础卫

生设施不达标等问题，同时继续做好公共场所量化分级管理工

作，推动我市公共场所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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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突出病媒防制，严控重大疫情

一是全面启动创建区域病媒生物消杀服务招标工作。

11 月 16 日正式评标，确定广东卫康有害生物防制有限公司

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中标单位将于近期与潮安、湘桥、枫溪

各区签订合同，开展创建区域病媒生物防制服务。二是在创

建区域统一消杀的空档期，以环境卫生整治为重点组织多场

爱国卫生行动，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覆盖市城区重点区域的

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加强密度监测，努力降低蚊媒密度，同

时落实各县(区)各镇(街)清积水、灭蚊虫，切实防控蚊媒传染

病。三是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防制专项督查，要求各县(区)、

各病媒防制有偿服务机构科学精准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并针对各县(区)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回头看，继续夯实基

层病媒生物防制基础，抓实抓细防制工作的科学性、实效性。

四是联合住建部门开展住宅小区病媒生物防制专项督查，进

一步规范、提升老旧居民区、住宅小区病媒生物防制效果。

报：省爱卫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

发：各县区党委、政府（管委会），市文明办，市委各部委、

市直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上级驻潮单位，各镇（场、

街道、办事处），市委办信息科、市政府办信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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